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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乐凯新材

股票代码：30044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焦兴涛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曹振华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焦建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焦勃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通讯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曹振芳 

住所：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通讯地址：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六：曹振霞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通讯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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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 “《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三、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乐凯新材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

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

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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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焦兴涛、曹振华、焦建、焦勃、曹振芳、曹振霞 

公司、上市公司、乐凯新

材 
指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全体交易对方 指 
四川航天集团、燎原科技、川南火工、航投控股、泸州同心圆以

及焦兴涛等30名自然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航天能源100%股权与航天模塑100%股份 

标的公司 指 航天能源、航天模塑 

航天能源 指 川南航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模塑 指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航天集团 指 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燎原科技 指 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公司 

川南火工 指 四川航天川南火工技术有限公司 

航投控股 指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泸州同心圆 指 泸州同心圆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焦兴涛等30名自然人 指 

焦兴涛、曹振华、焦建、焦勃、张继才、曹建、陈延民、许

斌、何丽、刘建华、曹振芳、韩刚、邓毅学、郭红军、张政、
曹振霞、纪建波、隋贵彬、戚明选、苏同光、荣健、胡巩基、

袁曲、张惠武、张涌、焦建伟、乐旭辉、李霞、李守富、李茗

媛（原交易对方为李风麟，后由李茗媛继承） 

本报告书 指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所持标的公

司100%股权/股份，同时向包括航投控股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
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 
指 

上市公司向包括航投控股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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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 焦兴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21942********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 曹振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21944********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姓名 焦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21970********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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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持有美国居留权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姓名 焦勃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02021974******** 

住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通讯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增城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姓名 曹振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223031962******** 

住所 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通讯地址 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六 

 

姓名 曹振霞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223031951********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通讯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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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焦兴涛与曹振华为夫妻关系，与焦建、焦勃为父子关系，

曹振华与曹振霞、曹振芳为姐妹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因本次权益变动而合计持有乐凯新材5%

以上股份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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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市公司向四川航天集团、川南火工、航投控股、泸州同心圆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航天能源100%股权，向四川航天集团、燎原科技、焦兴涛等30名

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航天模塑100%股份，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增加超过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

股票的计划。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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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市公司向四川航天集团、川南火工、航投控股、泸州同心圆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航天能源100%股权，向四川航天集团、燎原科技、焦兴涛等30名

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航天模塑100%股份，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增加超过5%。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焦兴涛、曹振华、焦建、焦勃、曹振芳及曹振

霞合计持有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39,364,7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91%。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市公司向四川航天集团、川南火工、航投控股、泸州同心圆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航天能源100%股权，向四川航天集团、燎原科技、焦兴涛等30名

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航天模塑100%股份，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增加超过5%。本次交易的方案具体如下： 

(一)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 

(二)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8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的上市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决议公告之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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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9.63 7.71 

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 9.20 7.36 

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 8.91 7.13 

 

经各方友好协商，按照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80%的原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7.13元/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股票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

整（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息：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K为每股增发新

股或配股数，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息，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三)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全体交易对方，包括四川航天集团、燎原科

技、川南火工、航投控股、泸州同心圆、焦兴涛、曹振华、焦建、焦勃、张继才、曹

建、陈延民、许斌、何丽、刘建华、曹振芳、韩刚、邓毅学、郭红军、张政、曹振霞、

纪建波、隋贵彬、戚明选、苏同光、荣健、胡巩基、袁曲、张惠武、张涌、焦建伟、

乐旭辉、李霞、李守富、李茗媛。发行对象以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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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四川航天集团等35名交易对方购买

航天能源100%股权及航天模塑100%股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结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463,302,932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情况请见下表： 

交易对方 在标的公司持股比例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航天能源 

川南火工 50.40% 111,133.99 155,868,149 

航投控股 22.62% 49,877.99 69,955,110 

四川航天集团 17.38% 38,323.59 53,749,770 

泸州同心圆 9.60% 21,168.38 29,689,171 

小计 航天能源100%股权 220,503.95 309,262,200 

航天模塑 

四川航天集团 43.4504% 47,722.08 66,931,381 

燎原科技 23.6924% 26,021.63 36,495,974 

焦兴涛 11.9048% 13,075.13 18,338,183 

曹振华 4.2857% 4,707.05 6,601,746 

焦建 4.2857% 4,707.05 6,601,746 

焦勃 4.2857% 4,707.05 6,601,746 

张继才 1.6667% 1,830.52 2,567,345 

曹建 0.7143% 784.51 1,100,291 

陈延民 0.4762% 523.01 733,527 

许斌 0.4762% 523.01 733,527 

何丽 0.4762% 523.01 733,527 

刘建华 0.4762% 523.01 733,527 

曹振芳 0.4762% 523.01 733,527 

韩刚 0.4762% 523.01 733,527 

邓毅学 0.4762% 523.01 733,527 

郭红军 0.4762% 523.01 733,527 

张政 0.4762% 523.01 733,527 

曹振霞 0.3167% 347.80 487,795 

纪建波 0.2857% 313.80 44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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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在标的公司持股比例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隋贵彬 0.0952% 104.60 146,705 

戚明选 0.0714% 78.45 110,029 

苏同光 0.0714% 78.45 110,029 

荣健 0.0714% 78.45 110,029 

胡巩基 0.0714% 78.45 110,029 

袁曲 0.0714% 78.45 110,029 

张惠武 0.0714% 78.45 110,029 

张涌 0.0714% 78.45 110,029 

焦建伟 0.0643% 70.61 99,026 

乐旭辉 0.0476% 52.30 73,352 

李霞 0.0476% 52.30 73,352 

李守富 0.0476% 52.30 73,352 

李茗媛 0.0238% 26.15 36,676 

小计 航天模塑100%股份 109,831.05 154,040,732 

合计 330,335.00 463,302,932 

注：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精确至个位，不足一股的部分应舍去取整，转让对价中折合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不足一股的零头部

分，上市公司无需支付。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累计数与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

五入所致。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日期间，上

市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三、本次交易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2022年2月11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乐凯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相关议案，原则性同意本次重组； 

2、2022年2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22年2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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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年4月27日，国防科工局完成对本次交易的涉及军工事项审查批复； 

5、2022年9月21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取得国资监管有权单位备

案； 

6、2022年9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7、2022年9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8、2022年11月16日，国资监管有权单位批准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9、2022年11月21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10、2022年11月21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豁免航天科技集团及其关联方因本次交

易涉及的要约收购义务； 

11、2022年11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12、2022年11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13、2022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14、2022年12月30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15、2023年3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16、2023年3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17、2023年5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18、2023年5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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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相关议案； 

19、2023年5月26日，本次交易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 

20、2023年6月29日，本次交易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保定乐凯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371号）。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所需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就股份锁定期安排作出承诺如下：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信息披露义

务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时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

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12个月，其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取得的

相应的对价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在满足上述锁定期要求的基础上，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因本次交易在2023年实施完毕，各

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期为2023年、2024年、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在业绩承诺期届

满，经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及

减值情况予以审核，确认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需以股份或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补偿，或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以股份或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了足额补偿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方可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之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

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的上述股份锁定期与深交

所、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不相符，信息披露义务人同意根据深交所、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未发生交易。未来若信息披

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重大交易或形成其他安排，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4  

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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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

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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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7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处，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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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兴涛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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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华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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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建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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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勃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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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芳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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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霞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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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兴涛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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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华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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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建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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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勃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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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芳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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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霞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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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保定市和润路569号 

股票简称 乐凯新材 股票代码 30044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焦兴涛 

2、曹振华 

3、焦建 

4、焦勃 

5、曹振芳 

6、曹振霞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

所 

1 、 青岛 市市南 区增 城路

****** 
2 、 青岛 市市 南区增 城路

****** 
3、青岛市崂山区东海东路

****** 
4 、 青岛市 市南 区增 城路
****** 
5、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 
6、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规划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39,364,743股 

变动比例： 5.91%（增加）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上市日（2023年8月8日） 

方式：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否□  不适用 √  本次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涉及现金认购上市公司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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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 偿 其对 公司 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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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兴涛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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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华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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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建 

 
 

   202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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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焦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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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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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曹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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